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 
計畫考試委員同意書 

114.08 版 

考試委員姓名  

任職單位/現任職務  

若考試委員非本校師資，請務必將以下資料填妥。↓ 

教師證號  

聯絡地址  

聯絡電話 (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) 

行動電話  

傳真電話 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本 人 同 意 擔 任 電 影 學 系 碩 士 班□日 間 部□在 職 專 班 

研究生              （學號：            ）之計畫考試委員 

論文/創作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計畫中文名稱） 

論文/創作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計畫英文名稱） 

考試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以下由所辦承辦人員寫)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交通費調查：□校內專任教師(含客座教授)不支領 

            □校外委員新北市內不支領 

□校外委員新北市外，以檢據核銷為原則，若無法

檢據，則比照國內出差費報支要點之標準，衡酌

實際需要支給。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。 

備註：依據本校碩士生學位論文指導費暨其相關費用支給辦法規定，碩士班碩士生計畫

考試口試費，校內委員為新台幣壹仟元整，校外委員為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。 

 


